
宁德师范学院教务处学务科办事流程

教师申请补登及更正成绩流程

学生申请缓考、免考及免修流程

毕业生申请结业证换毕业证流程

毕业生申请补发毕业证明书流程

补发毕业证明书材料：

1、个人书面申请；2、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一份；3、新生录取花名册复印件一份（教务处学务科复印）；

4、身份证复印件一份；5、二寸近照二张（蓝底）、电子版一份；5、填写《补办毕业证明书申请表》(教务

处学务科领取)一份

教师本人登录教务

处网站下载区下载

并填写申请表

学院院长审核、教

务处审批（补登成

绩无此步骤）

报教务处学务科备案，工作

人员在 1个工作日内处理成

绩（特殊时间除外）

学生本人登录教务

处网站下载区下载

并填写申请表

任课教师、本学院院

长、开课学院院长（免

考、免修）审核

教务处审批，报开课学院备

案

学生本人填写结业证换毕业

证申请表，并提供新华社统一

拍摄的小 2 寸彩照一张。

结业后一年内重修

并取得学分，提供

最新成绩单

教务处审批，草拟换发毕业证决定并交党

政办行文，3 个工作日内制作证书并进行

网上注册，所在学院签领

留校察看期满，所在

学院及工作单位鉴

定，学校研究决定是

否解除留校察看

未取得

规定学分

留校察看

本人在市级以上报纸刊

登遗失声明原毕业证书

作废，需包含原毕业证书

编号等详细信息

本人提出申请并填

写申请表，附上相

关材料

经教务处审核后报分管校

领导批准， 3 个工作日内

制作证书并进行网上注

册，学生本人签领

学 院 审 核

是 否 符 合

毕业条件



宁德师范学院学籍异动办理流程图

学生转专业流程

11 月教务处汇总公布

各专业转入转出容量

及申请条件考核办法

学生在拟转入专

业试听（第二周）

新生于第一学期末按

要求申请转专业（包括

第一、二志愿）

第二学期第一周教务

处汇总公布符合转出

条件的学生名单及其

专业排名等信息

各学院根据公布的信

息录取各专业第一志

愿申请的学生

尚有转入容量的专业

按学生的专业排名安

排第二志愿专业（第一

志愿已录取的除外）

第一、第二志愿都未被

录取的学生，申请转专

业失败

转专业成功，继

续在该专业学习

试听完两个工作

日内到学务科申

请撤销转专业，

回原专业学习

试听

满意

试听

不满意

学生休学、复学、保留学籍流程

注：1. 因病休学的需要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原件；

2. 学生休学期满，应于开学前提出申请，在注册前办理复学手续；

因病休学复学的需要提供我校指定的二甲以上医院康复证明，并经校医务室复查合格，方可复学；

保留学籍复学需提供退役证明（赴台交流除外）；

3. 保留学籍需提供入伍通知书复印件（赴台交流除外）。

学生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

填写相关申请表（一式两

份，保留学籍为一份两联），

并附相关材料

教学秘书填写《宁德师

范学院学籍学历异动情

况上报一览表》，连同申

请表上报教务处

所在学院辅导

员、院长审核后

交教学秘书

所在学院签领学生学籍异动文

件，并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学生

本人

经教务处处务会议讨论后审批（一周

之内），草拟学籍异动决定，并行文



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办理流程图

学生自动申请退学流程

学校给予退学处理流程

学生填写《宁德师范学

院学生退学申请表》

所在学院及时与学生

沟通、充分了解情况并

详细记录沟通情况，提

出处理意见

经教务处处务会议讨

论后审核（一周之内），

报分管校领导批准

所在学院督促学生两

周之内办理离校手

续，档案、户口退回

家庭户籍所在地

教务处草拟退学决定，

交党政办公室行文

辅导员填写《宁德师范学

院学生退学处理建议书》

教务处根据会议研究

决定草拟退学处理决

定，交学校党政办公室

发文

经教务处处务会议

讨论后审批（一周

之内），提出处理意

见交最近一期校长

办公会议研究

各学院签收学生退学处理决定

文件，并以《宁德师范学院学

生退学通知函》形式告知学生

本人及家长，学生应在接到退

学通知函 5 个工作日内回复回

执

学生接到退学通知函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

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所在学院督促学生两周之内

办理离校手续，档案、户口退

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所在学院与学生、家长充

分沟通，书面陈述退学处

理事实理由，附证明材料

学生不服退学处理

规定时间内

未提出申诉


